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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师范大学对外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

上师宣[2018]4号 

为更好地贯彻新闻宣传工作要“高举旗帜、引领导向，围绕中心、

服务大局”的方针和原则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对外宣传工作，有效树立

和维护学校的整体形象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管理办法。 

 

第一条  学校对外宣传工作统一归口党委宣传部管理。宣传部新

闻中心负责组织、协调实施以学校名义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对外宣传工

作；做好校外媒体来校采访的身份确认、内容审核，以及采访的相关

组织协调等管理工作；指导校内各单位组织开展对外宣传工作。 

第二条  新闻中心对外发布新闻的主要形式有： 

1. 举办新闻发布会； 

2. 召开媒体见面会、通气会； 

3. 邀请新闻媒体参加学校相关活动和来校采访； 

4. 联系学校相关单位和人员，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； 

5. 向新闻媒体发送新闻通稿； 

6. 利用校园网或官方微博、微信对外发布信息。 

第三条  各单位如需开展对外新闻宣传，应提交“上海师范大学

对外新闻宣传申请”，经批准后方可实行。未经批准及备案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以上海师范大学的名义对外发布信息及组织新闻发布

等相关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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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各单位提供的对外宣传稿件需由单位负责人审定后提

交宣传部。校内专家教授研究成果的对外宣传，由宣传部、社科处、

科技处，以及成果发布的学院、研究机构等共同研讨，确定成果发布

的形式与范围，统发稿需经宣传部新闻中心审阅备案。 

第五条  涉及境外媒体参加的对外新闻发布及境外媒体来校采

访，由宣传部会同学校办公室、国际交流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，并

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后，方可实行。 

第六条  校内各单位、个人在接受校外媒体采访过程中应遵守

国家和学校的相关法规及制度，避免发布不实信息和不当言论。在接

受境外媒体采访过程中，要切实做好泄密防范工作。 

第七条  所有校外单位进入校园进行影像拍摄由宣传部负责审

批。校外单位拍摄校园影像一般应用于公益性活动。未经允许而将拍

摄的校园影像用于商业性的单位或个人，学校视情况追究当事者相应

责任。校外媒体采访人员及车辆设备进入校园时，保卫处应与宣传部

核实后方可放行。 

第八条  对校内突发事件的对外新闻宣传，应在学校突发事件处

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宣传部进行统一归口发布。 

第九条  各单位要切实履行对外宣传工作主体责任，按照“一

岗双责”原则，建立责任体系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对外宣传工作第

一责任人，对外宣传工作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。各单位应指定宣传

员作为对外宣传工作联系人，确保任务到岗、责任到人。 

第十条  发生下述情况时，应根据情节严重程度，作为各单位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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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考核扣分项的重要依据： 

1. 知晓校内外各类媒体对学校二级单位或个人进行采访但未通   

知宣传部，且相关报道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； 

2. 单位或个人未在宣传部备案并获批准，擅自接受校内外各类

媒体采访，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； 

3. 向校内外各类媒体提供失实片面信息或发表不当言论，对学

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； 

4. 在应对突发事件、澄清失实报道、沟通校外媒体等过程中，

相关领导干部处理不及时、处置不恰当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。 

第十一条  发现媒体有涉及上海师范大学的失实报道时，各单

位及个人应及时向宣传部报告，宣传部协同相关单位及时调查报道起

因、源头、进程等情况，并妥善处理。 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属宣传部。 

 

校党委宣传部 

2018年 6月 


